
“我和小蒙等四五个同事天
天在店里上班。 没想到公司老板
一换、 注册地址一变， 就不认可
我们是公司员工了。 真是岂有此
理！” 舒敏 （化名） 说， 自去年3
月开始打官司， 无论是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仲裁还是法院一审、 二
审判决， 公司从来没有赢过。

而公司坚持打官司的原因，
是舒敏属于公司加盟商的员工、
加盟商与舒敏签订有保密协议，
且公司有该加盟商的加盟合同作
为证据。 舒敏则提交加盖公司发
票专用章的业务销售单， 以及公
司前法定代表人与她的微信聊天
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 证明她在
公司上班并按月领取工资报酬。

由于公司不能否认微信聊天
记载的事实， 也不能否认发票上
所加盖公章的真实性， 所以， 法
院在确认舒敏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的同时， 判决公司向舒敏支付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差额4.7万余元。

老板和注册地一换
就不承认劳动关系

舒敏从事过多年验光配镜及
化妆品促销业务 。 2018年2月 6
日， 她一到公司应聘， 公司就安
排她担任门店副店长。 同时， 与
她口头约定月工资标准为4500元
加提成。

工作期间， 公司一直未与舒
敏签订劳动合同。 2019年3月11
日， 舒敏离职。 而此时， 公司也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她离职前
几天， 即2019年3月1日， 公司法
定代表人由林某变更为严某 。
同年9月9日， 公司的住所地也由
当前的门店地址变更到另外一个
地方。

老板换了， 公司注册地址变
更了， 这些事似乎与舒敏等员工
无关。 但是， 事实却不是这样。

因为没拿到离职经济补偿，
舒敏等离职员工就去找公司新的
老板严某讨要。 严某不仅拒绝他
们的要求， 还直接否认他们是公
司员工。 这一下， 可把舒敏等人
弄蒙了。

冷静之后 ， 舒敏于2019年3
月18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 要求确认公司与她存在劳
动关系， 同时， 向她支付在职期
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差额。
仲裁机构审理后，裁决确认：

2018年2月6日至2019年3月11日
期间公司、 舒敏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公司支付舒敏2018年3月19日
至2019年2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7万元。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争议双方各抒己见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结果， 向
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庭审时， 舒敏主张其在
相应期间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为此， 她提交了销售单。 该
客户名为 “汪涵” 的销售单为原
件， 加盖有公司发票专用章。 此
外， 还有舒敏与公司前法定代表
人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转
账记录， 这些记录显示的内容是
公司工作安排、 林某按月向舒敏
转账支付的工资等。 另外， 还有
一张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显示购买方为公司。

公司对舒敏提交的上述证据
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
可， 并称舒敏所在门店是公司的
加盟店 ， 由案外人刘某经营管
理， 舒敏系刘某个人雇佣， 公司
与舒敏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为
证明该主张， 公司提交了其与刘
某签订的 《品牌及技术许可使用
协议 》 《员工保密协议 》 等证
据。 其中， 《员工保密协议》 落
款处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为刘某， 乙方为舒敏。

舒敏仅认可 《员工保密协
议》 是她本人签名， 否认 《品牌
及技术许可使用协议 》 的真实
性， 称其在 《员工保密协议》 落
款处签名时， 刘某并未签名。 因
此， 她对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的
证明目的不认可。

公司申请对舒敏提交的销售
单上所加盖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
鉴定。 可是， 因备案登记的公司
发票专用章不符合鉴定规则， 鉴
定机构终止鉴定。

微信记录证据完整
劳动关系获得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对自
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 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根据查明的事实， 首先， 公
司虽提交了舒敏签名的 《员工保
密协议》 以证实其主张， 但该协
议刘某仅作为 “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 签字， 甲方签字一栏为
空白， 此种情形下， 与舒敏形成
合 同 关 系 的 甲 方 主 体 并 不 明
确 ， 不能据此协议认定舒敏受
雇于刘某。

其次， 舒敏提供的其与公司
前法定代表人林某的微信聊天记
录及微信转账记录、 北京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等证据能够形成完
成的证据链， 结合舒敏在公司注
册地址提供劳动的事实， 可以证
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 一审法院对于公司的
相关主张不予采信， 认定公司与
舒敏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公
司要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的诉请，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
在职时间、 月工资标准、 签订劳
动合同情况负有举证责任。 本案
中， 公司未能对此举证证实， 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故一
审法院对于舒敏主张的在职时
间、 月工资标准、 签订劳动合同
情况， 一审法院均予以认定。

因公司未依法与舒敏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应当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一审法院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1款、
第82条第1款及 《民事诉讼法》第
64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确认公司
与舒敏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
应支付舒敏在职期间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7万元。

公司不服法院判决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一审法院判决后， 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公司的上诉理由是： 一审法
院认定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
主要依据是公司的注册地址与舒
敏工作地址是同一地址 。 事实
上， 公司注册地址虽然在门店地
址， 实际经营地址位于另外一个
地方。 公司不认可盖有发票专用
章的销售单并提出司法鉴定， 鉴
定机构在公安机关找到备案电子
章， 但认为电子章不能进行司法
鉴定。 几年之前， 所有备案公章

均是电子备案， 不能鉴定则失去
备案的作用， 公司申请法院变更
鉴定机构但一审法院不予理睬。

此外， 舒敏受雇于刘某， 而
刘某加盟于公司， 双方签订加盟
合同， 该合同在公司现股东、 法
定代表人变更之前就存在 。 同
时 ， 双方有履行加盟合同的证
据， 完全可以证明在门店地址经
营的加盟店与公司是各自完全独
立的两个主体。

二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
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
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 公司上诉称其与舒
敏不存在劳动关系， 舒敏受雇于
刘某经营的加盟店。 公司虽提交
了舒敏签名的 《员工保密协议》，
但该协议上刘某仅作为 “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甲方公
司签字一栏为空白且无公章， 故
甲方主体并不明确， 不能据此协
议认定舒敏受雇于刘某。

公司虽提交照片、 视频光盘
证明其实际经营地不在门店位
置， 但舒敏对此不认可， 且即使
这些证据真实， 也不能否认舒敏
在公司注册地址提供劳动的事
实。 结合舒敏与公司前法定代表
人林某的微信记录及北京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等证据， 可以认定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公司称其申请变更鉴定
机构而一审法院不予理睬一事，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已在一审中
申请对销售单加盖印章的真伪进
行司法鉴定， 但因备案登记的公
司发票专用章不符合鉴定规则，
鉴定机构决定终止鉴定。 在公司
不能提供其他比对样本的情况
下， 本案也不符合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40条规定的当事人可申请
重新鉴定的情形， 故一审法院不
予准许其申请并无不当， 二审法
院予以确认。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的
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
律正确 ， 应予维持 。 9月11日 ，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
诉， 维持原判。

常律师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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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和王某共同养育一对

双胞胎儿子， 经我们协商，哥
哥随其父亲姓“王”，弟弟随我
姓“温”。由于我和王某长期两
地分居， 感情也因此逐渐变
淡。 婚后第6年， 我们协商离
婚。由于我经常出差，离婚协
议约定双胞胎均由王某抚养，
我定期支付抚养费。 最近，我
从孩子口中得知，王某已将双
胞胎弟弟改为姓“王”了。

我不想因离婚而改变孩
子的姓氏，因此，要求王某纠
正其做法。可是，王某拒不纠
正。 我现在准备向法院起诉，
请问法院会支持我吗？

读者：温泉

温泉读者：
首先，子女的姓氏由父母

协商确定。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
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
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
冒。”《婚姻法》 第22条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
母姓。”可见，孩子的姓氏应当
由父母协商确定，并进行户籍
登记。

其次，孩子的姓名经户籍
登记后，父或母一方不得擅自
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
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 指出：
一方在离婚后，未征得另一方
同意，单方面决定将子女的姓
名改随己姓，这种做法是不当
的。另一方既不同意给子女更
改姓名，应说服一方恢复子女
原来姓名。《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
意见》第19条规定：“父或母一
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
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
责令恢复原姓氏。”

再次，若需变更未成年子
女的姓氏，父母双方应到公安
机关签名进行申请。

2002年《公安部关于父母
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
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离婚
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未达成
一致意见而其中一方要求变
更子女姓名的，公安机关可以
拒绝受理；对一方因向公安机
关隐瞒离婚事实，而取得子女
姓名变更的，若另一方要求恢复
其子女原姓名且离婚双方协
商不成，公安机关应予以恢复。”

就你的情况而言，王某将
双胞胎弟弟由 “温” 姓改为
“王”姓，如果并没有通过公安
机关户籍部门，这种更改是不
算数的。从法律上讲，双胞胎
弟弟还是姓“温”。当然，由于
老师同学和有关邻居现在都
喊双胞胎弟弟为“王某某”，你
感觉不舒服，那只能跟王某协
商，要求恢复双胞胎弟弟的原
姓氏，或者请求有关部门调解
解决，一般不能通过向法院起
诉来解决。

如果是通过公安机关户
籍部门在户口簿上变更的，则
公安机关涉嫌行政行为违法。
你有权根据上述《批复》，要求
公安机关恢复双胞胎弟弟的
原姓氏。如果公安机关拒不予
以恢复，你可以公安机关为被
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
撤销公安机关将双胞胎弟弟
由“温”姓改为“王”姓。

潘家永 律师

前夫擅自变更孩子姓氏
能否通过诉讼予以纠正？

微信记录为证 员工讨回4.7万元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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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请问什么情况下职工不享受

当年年休假？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四条的规定， 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 ： （一 ）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
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
的； （二） 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

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
的； （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
1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2个月
以上的； （四） 累计工作满10年
不满2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3
个月以上的； （五） 累计工作满
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4
个月以上的。

以上是对您问题的解答。
法条链接：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 ）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

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
的；

（二） 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
以 上 且 单 位 按 照 规 定 不 扣 工
资的；

（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
1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2个月
以上的；

（四） 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
2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3个月

以上的；
（五） 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

的职工 ， 请病假累计 4个月以
上的。

什么情况下职工不享受当年年休假？

公司换了老板就否认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


